
威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
中国共产党威海市委员会政法委员会

威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威海市大数据中心

关于印发《威海市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
标准化登记改革试点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威审服字〔2023〕22号

各区市、国家级开发区、南海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、市场监督管

理局，各区市党委政法委、国家级开发区社会工作部、南海新区

社会工作部，市大数据中心：

现将《威海市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标准化登记改革试

点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威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中国共产党威海市委员会

政法委员会

威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威海市大数据中心

2023年 12月 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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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
标准化登记改革试点实施方案

为提振市场信心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，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

门槛，积极推进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标准化、规范化

和便利化，切实提升服务效能，全力打造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

化营商环境，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。现结合威海实际，制定本方

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为深入贯彻落实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，持续推进审批制度改

革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复制推广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改革举

措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2〕35 号）、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

印发山东省深化营商环境创新提升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鲁政

发〔2023〕5号）文件精神，按照《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

印发 2023年登记许可工作要点的通知》（鲁市监便函〔2023〕

24号）工作要求，探索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标准化登记

改革，提升市场主体登记便利度，持续营造宽松便捷的市场准入

环境。

二、改革目标

依托已建成的威海市统一地址库及其应用服务平台系统，

实现威海市统一地址库和企业开办“一窗通”服务平台对接，采用

“标准化地址申报+住所承诺制”登记改革模式，应用统一地址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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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的标准地址申报为注册地址。通过标准化地址在市场主体登记

注册和市场监管中的运用，提升企业开办的便利化，促进市场主

体加速发展，实现部门间地址数据规格一致、互联互通、同步更

新；促进审管联动的无缝对接，加大审管联合惩戒力度，提高防

范虚假住所登记风险能力，提升社会治理的资源汇聚、协同联动、

共享共治的能力和水平。

三、改革试点范围

（一）行政区域范围：威海市全域范围内。

（二）市场主体类型：公司及其分公司；非公司企业法人、

合伙企业、个人独资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（联合社）及其分支

机构；个体工商户。

（三）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标准化登记范围：已纳入威海市统

一地址库内的标准地址均可作为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申报

承诺制的对象。

四、改革工作内容

（一）依托威海市统一地址库，实现标准化地址在企业登记

注册中的应用。

一是实现申报核查功能。将统一地址库和企业开办“一窗

通”服务平台进行对接，申请人输入房产证书有关事项，房产证

书地址自动带入；或输入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的关键字段进行核对，

选择统一地址库生成的标准地址自动带入，免去人工输入。通过

手动输入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的，系统自动反馈至地址库系统，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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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格员进行核查。（牵头单位：市行政审批服务局、市大数据中

心，责任单位：市委政法委）

二是建立核查反馈机制。网格员完成核查后，将核查地址情

况反馈至“威海市统一地址库应用服务平台”，平台分别推送给市

场主体登记机关和市场监管部门；市场主体登记机关和市场监管

部门应每日登录“威海市统一地址库应用服务平台”查收反馈信

息，并根据反馈情况依法处理。（牵头单位：市行政审批服务局、

市市场监管局；责任单位：市委政法委、市大数据中心）

三是建立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禁设提醒机制。根据法律法规对

市场主体住所禁入的有关规定和威海市市场主体（经营场所）禁

止设立区域清单，在统一地址库增加禁设模型，不允许市场主体

在特定的地址进行申请。（牵头单位：市行政审批服务局、市大

数据中心）

四是建立申报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不实警示机制。对申请人申

报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经核查不实的地址，在地址库增加不实地址

库模块，在省市场监管局综合业务系统增加比对功能。对申请人

申报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为不实地址库地址的，直接弹出该地址

疑似不实的警示，由审批人员启动实质审查职责，落实申报住所

（经营场所）是否真实，对虚假申报依法予以惩戒；对核查申报

地址真实的及时通过“威海市统一地址库应用服务平台”进行标

注，调整地址库数据信息。（牵头单位：市行政审批服务局、市

市场监管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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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是加大虚假申报地址的联合惩戒力度。对反馈申报地址不

实的市场主体加大惩戒力度，市场主体登记机关应将该市场主

体、投资人录入警示管理系统，对该市场主体办理登记时进行严

格的审查，投资人再投资设立市场主体不适用住所（经营场所）

申报承诺制。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启动监管职责，对该市场主体依

法进行核查，根据核查实际情况依法进行处理，并将处理情况及

时告知市场主体登记机关；同时将核查地址为真实的，通过“威

海市统一地址库应用服务平台”进行标注，丰富完善统一地址库

的数据。（牵头单位：市行政审批服务局、市市场监管局）

（二）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采用“标准化地址申

报+住所承诺制”审批模式。

申请人办理登记注册时，申报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在威海市

统一地址库内的，应用统一地址库中的标准地址申报为市场主体

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，只需提交《山东省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

所）自主申报承诺书》作为住所（经营场所）合法使用权证明文

件，以书面承诺的方式免于提交住所（经营场所）证明材料，申

请人对承诺内容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有效性负责。登记机关对市

场主体登记环节的申请材料实行形式审查。

申请人不愿承诺或申报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未纳入威海市统

一地址库内的，市场主体登记机关应启动实质审查机制，对申请

人申报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进行实质性审查。（牵头单位：市行

政审批服务局、市市场监管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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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建立信息共享机制，实现各部门共享共治。

建立信息共享机制，市场监管部门应及时将市场主体登记相

关信息推送至各有关职能部门，实现部门间信息共享和协同监

管，提升民生服务水平，发挥社会监督作用，引导企业自律，进

一步提升市场监管智能化、精准化水平，达到多方联动监管和社

会共治的效果。（牵头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大数据中心）

五、组织保障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牵头部门要切实发挥统筹协调和监督

指导作用，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；相关部门要细化

责任分工，明确时间节点，抓好工作落实。

（三）强化宣传引导。各级登记机关要加强住所（经营场所）

标准化登记改革的政策宣传和解读工作，充分利用各类媒体，广

泛宣传改革红利和经验做法，营造良好舆论氛围，推动政策推广

覆盖。

（三）做好总结推广。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住所和经营场所

标准化登记改革试点的探索和应用，坚持有解思维，及时发现改

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，收集、分析社会和群众反映的意见和建

议，及时研究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，不断完善工作方法和措

施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。


